
医托诈骗
据《法制晚报》报道，10 月 8 日上午，

以赵合彪为首的医托团伙等 15 人(其余几
人已另案处理) 因涉嫌诈骗罪在北京朝阳
法院受审。去年 8月，警方打掉两个“医托”
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13人。该团伙由
无行医资质人员冒充医生助理及导医，以
夸大医生身份和治疗效果、 开具不明配方
高价中药等方式， 瞄准外地来京的看病人
员， 将其骗往朝阳望京的杏林仁海诊所和
大郊亭金玉良方中医诊所，由诊所“专家”
骗取高额挂号费、药费，共骗取王曼等 60
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29万余元。

（周有强 整理）

本报讯 （记者卢越 ）北京市检察院第
四分院 (下称 “四分检 ”)日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 通报自成立以来的跨行政区划检察试
点工作的相关情况。 记者了解到，四分检履
职 9 个多月至今， 新增管辖职能案件逐步
增多 ， 两级院侦监部门批准逮捕 62 件 83
人， 公诉部门受理 97 件 119 人， 提起公诉
69 件 85 人。

2014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市检察院第四
分院挂牌成立。 作为跨行政区划管辖的人民
检察院， 四分检对海关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
刑事案件实行专属管辖， 同时还管辖发生在
民航、公交、水运领域并由其所属公安机关侦
查的刑事一审案件等九个方面的案件。
今年 2 月 9 日， 四分检首次正式受理了

由北京海关缉私局移送审查批捕的涉嫌走
私案。 这标志着四分检跨行政区划办案开始

起步。
据介绍，2015 年 3 月， 四分检已完成首

批 10 名主任检察官的选任工作， 以及 40 名
检察官助理的任命工作， 主任检察官制度实
现“谁办理、谁决定、谁负责”。 主任检察官作
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授权内，依法
独立行使检察办案权和案件管理权等相关职
权，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终身负责。目前一
线办案部门人员比重占全员的 85%。

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长张幸民介
绍，四分检加强律师权益保障工作，将律师接
待室与收案室分离设置， 安装了高清视频监
控系统、 增添了方便律师阅卷使用的高拍仪
和高速扫描仪。 今年下半年四分院将推行电
子卷宗扫描，节省和方便律师阅卷。对每月接
待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情况、 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情况进行月度通报。

上海铁警

确保旅客平安返程
本报讯 10 月 7 日， 上海铁路局迎来返程客流

最高峰。为保证乘降平稳有序，确保广大旅客平安回
家， 上海铁路警方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秩序维护作
为重中之重，加强对售票厅、候车室、天桥、地下通道
等客流密集处所的疏导。 对返程客流量特别集中的
上海站、虹桥站，上铁警方从内部机关调集近百名警
力支援，强化打击和秩序维护工作。特警提高反恐处
突勤务等级， 携带反恐防暴和防护装备，24 小时在
岗在位。 各车站派出所会同武警、地方公安机关，全
面实施联合武装巡控工作， 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和应急处突等任务， 确保火车站及周边
区域公共安全。 （林荣贵 曾剑）

山亭消防

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近日， 山东枣庄市公安消防支队山亭

大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打击假冒消防产品行动。 此
次检查，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对经营消防产品商户的
资质、经营许可情况以及其所销售的灭火器、消防水
带、消防枪、应急照明灯、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消
防接口、消防器材箱等消防产品进行检查。对没有资
质擅自销售的行为进行处置， 对不符合市场准入制
度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产品，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进行了查处。 通过此次
检查，不仅净化了全区消防产品市场环境，确保了消
防产品安全，还为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奠定
了基础。 （吴晋楠）

法治·监督责任编辑：卢 越

新闻热线：（010）84151683
E-mail:grrbly@163.com

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6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本报讯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法院近日
梳理了上百起老年人就赡养问题起诉子
女的案件，发现就赡养问题出现了“交易
化”倾向：一些赡养人提出老人欲求得赡
养，就必须立下遗嘱把房屋等财产留给赡
养人。 此外，老人没给自己看过孩子、没给
自己做过家务也被作为不赡养老人的托
辞。 然而，出于对脸面和亲情的顾及，一些
老人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却又面临“口难
开”的境地。

法官举出了近期受理的几例典型案例
进行说明。

张老汉夫妇生有三个儿子 ， 大儿子
结婚时张老汉倾其全部积蓄给其购置了
房产。 二儿子结婚时张老汉心有余而力
不足， 房款由二儿子夫妻自行解决 。 三
儿子结婚时因无钱购房， 住进老张夫妇
老宅。

后来老张夫妇年老丧失劳动能力 ，

大儿子病故， 儿媳妇变卖家产 ， 带子远
走他乡。 三儿子失业，携妻去外地打工。
张老汉夫妇要求二儿子给付赡养费维系
晚年生活。 然而， 二儿子拒绝履行赡养
义务。

二儿子列举了几条理由：其结婚时老
张夫妇并没为其出钱购房， 老屋给了老
三，又长期和老三共同生活；老夫妇俩有
劳动能力时， 母亲常年为老三家看孩子、
做饭，父亲的收入也全部用在了和老三共
同生活上。

没有收入来源的张老汉夫妇生活陷入
绝境。但是，夫妇俩不敢将此事告诉亲朋邻
里，因“怕人笑话”，更不想打官司“把事情
闹大”，只能选择忍耐。

直至居委会深入独居老人家走访，当
问到张老汉夫妇生活有何困难时， 夫妇俩
却回答“很好、很好”。 经过深入交谈，张老
汉夫妇才道出了实情。 后来居委会找到二

儿子和三儿子，经过协调，老夫妇的生活才
得到妥善安置。

李老汉同样因为房子过户问题 ，被
儿子拒绝赡养。 李老汉老伴去世后一人
独居 ， 后来经人介绍与韩某登记结婚 。
其独子怕老屋将来被韩某继承 ， 先是要
父亲将房屋过户到他的名下， 后要父亲
立遗嘱死后将房子给他， 否则拒绝赡养
老人。

李老汉打算将房子过户给韩某，又怕
儿子闹得更厉害。 在顾及儿子的脸面和
维护自己权益的矛盾中， 李老汉在法院
的门前徘徊了三四天， 才走进了立案大
厅。 最后经过调解，李老汉的儿子履行了
赡养义务。

法官表示，从近几年受理的上百起老
年人就赡养起诉子女的案件看，老年人的
心理都很矛盾，既希望法律帮助自己解决
问题，又不想把事情闹大。 有的怕家丑外

扬，宁愿忍饥挨饿、受屈辱、遭打骂，甚至
以死求得解脱， 也不愿把亲人告上法庭。
这已成为了老年人维权的最大心理障碍。

这一方面要提高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另一
方面要方便老人诉讼，增强法律援助的力
度。 （王景龙）

没有分得财产、没给自己做过家务，成为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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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法

《婚姻法》在第 21 条中规定的“子女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是一种法定义务，是
无条件的。

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规定
的 “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
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看成是对等的商
品交易，附加老人的房产等作为条件是违
法的。

反对老人再婚， 以老人再婚为因由，
侵害老人的财产利益，不履行对老人的赡
养义务，也是违法的。《婚姻法》第 30 条中

明确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
利， 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
关系变化而终止”。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第 21 条、第
22 条中也明确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
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 赡养人
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

而消除”。 “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
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不得以窃取 、骗
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
权益”。

■本报记者 卢越
最高人民检察院 9 月 28 日发布 《关于

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规定检察人员在司法
办案工作中， 故意实施 11 种行为之一的 ，
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旦确认发生冤假错
案，将一律启动问责机制。 同时强调检察官
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案件质量终身
负责。

焦点 1
11种故意行为将被追责

《意见》规定，检察人员故意实施以下 11
种行为之一的，将承担司法责任：

包庇 、放纵被举报人 、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 ， 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
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刑讯逼供、暴
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
反规定剥夺、 限制当事人、 证人人身自由
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
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超越刑事
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非法搜查或损
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 、扣押 、冻
结 、保管 、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
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
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 、警械的 ；其他违反
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 造成严重后果
或恶劣影响的。

除上述故意实施的 11 种行为外，《意见》
规定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有重大过
失，怠于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案件被错误处
理的；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行的；错
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
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串供、毁证、逃跑的；举报控告材料或其他
案件材料、扣押财物遗失、严重损毁的；举报
控告材料内容或其他案件秘密泄露的； 其他
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等 8 类后果之一的，应
当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也指出，司法办案工作中虽有错
案发生， 但检察人员履行职责中尽到必要注
意义务，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承担司法
责任。

最高检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主任王光辉介
绍，司法瑕疵是指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办
案程序、 文书制作以及司法作风等方面不符
合法律规定或有关规定， 但不影响案件结论
的正确性和效力的行为，“这不属于司法责
任，但会按照有关纪律严肃处理。 ”

焦点 2
被告人无罪将启动问责

《意见》完善了司法责任追究程序，检察
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等情
形一律启动问责机制。

《意见》规定，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受
理对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违纪违法行
为和司法过错行为的检举控告， 并进行调查
核实。 对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
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
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
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
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意见》明确了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员
将面临三种追责方式。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
升、调离司法办案工作岗位以及免职、责令辞
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
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办理；涉嫌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
构将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焦点3：
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此次《意见》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
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意见》强调，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实
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落实检察官员额制。 检
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
负责。

《意见》规定，检察官承办案件，依法应当讯
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至少亲自讯问一次。

对于在“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意见》明
确指出 7 项办案事项应当由其亲自承担：询
问关键证人和对诉讼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其
他诉讼参与人；对重大案件组织现场勘验、检
查，组织实施搜查，组织实施查封、扣押物证、
书证，决定进行鉴定；组织收集、调取、审核证
据；主持公开审查、宣布处理决定；代表检察
机关当面提出监督意见；出席法庭；其他应当
由检察官亲自承担的事项。

王光辉表示，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意味
着， 只要检察人员对承办的案件应当承担司
法责任，无论他们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在检察
机关还是调到其他部门工作， 无论经过多长
时间，都要按照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客观公正
地进行调查处理。“这样可以增强检察人员司
法办案的责任心， 促进检察人员依法公正履
行职责，提高司法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

最高检出台意见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

确认冤假错案
将一律问责

买卖京牌
据 《北京晨报 》10 月 8 日报道 ，近日

海淀法院执法局法官在执行中发现 ，法
院查封一些被执行人名下的汽车后 ，却
有案外人向法院提出异议， 主张车辆并
非被执行人所有。 这些案外人几乎都是
从被执行人处购买京牌指标的买标者 。
因京牌指标稀缺，价格水涨船高，从过去
出借一下身份证做个登记的几十元 ，已
上涨到了目前的 4 万元至 6 万元不等 。
卖标者、部分二手车商和汽车 4S 店工作
人员 、买标者 ，从卖方到中介再到买方 ，
已经形成了一条京牌指标交易的灰色产
业链。

飙车被拘
据《新京报》报道，10月 3日，北京“摩托

车二环十三郎”的主角庞某某在南宁被抓获
押解回京，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
留。

近日， 一段男子驾驶摩托车 13 分钟
跑完北京二环的视频引发热议。 视频中，
一名摩托车司机深夜飞驰在北京二环主
路上 ，车速很快 ，车身多次倾斜 ，十分惊
险。 经北京交管部门调查取证，办案人员
赴广西缜密工作，网上“摩托车二环十三
郎” 视频当事人庞某某在广西南宁被抓
获。 经讯问，庞某某对其在二环路严重超
速的事实供认不讳。

非法集资
据《北京晨报》报道，10 月 7 日，北京

市高院终审对“男子虚构打折加油卡非法
集资 1.5 亿元”一案维持原判，被告鲁彤被
判无期徒刑。

42 岁的鲁彤是融汇嘉禾(北京)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因盗窃罪获刑
四年。一审查明，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鲁彤以投资加油卡、福卡等每月能获
得投资额 6%~8%等高额回报为诱饵，与鲍
某等 10 人签订合同， 骗取被害人共计 1.3
亿余元， 至案发前仍有 9000 余万元未归
还。 一审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后，
鲁彤提出上诉。

天价龙虾
据《京华时报》报道，10 月 4 日，有网

友爆料称，在青岛市乐凌路“善德活海鲜烧
烤家常菜”吃饭时遇到宰客事件。该网友称
点菜时已向老板确认过“海捕大虾”是 38
元一份， 结果结账时变成是 38 元一只，一
盘虾要价 1500 余元。

青岛市 10 月 7 日对“天价虾”事件相
关部门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青岛市市北区
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 对该区
物价、 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
话。青岛市物价局表示，节日期间物价部门
已查处多起价格违法行为， 并且对涉事大
排档进行检查处理。

■杨承慧 杨维松

江苏省高级法院公报日前发布参阅案
例，向社会公布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该
案明确：投保人续保后，保险公司在签发的
格式保险单中， 却将保险期间开始时间推
迟到前一年度保险期间届满一段时间之
后， 被保险机动车在脱保期间发生保险事
故，投保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以支持。

续保后发生事故

2012 年 12 月 8 日， 家住江苏泰州的
刘小翠看到自家车辆的交强险还有两天就
要到期了，就急忙打电话给丈夫沈海洋，让
他尽快把保险续上。 沈海洋随后来到之前
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某支公司， 续上
了将在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到
期的交强险。

2012 年 12 月 10 日，刘小翠驾车出去
办事，与王飞鸿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两车
相撞后， 胡军驾驶的货车因惯性撞上由西
向东正常行驶的另一辆轿车， 致该轿车乘
员丁小乐受伤， 车辆受损。 经交警部门认
定，刘小翠负事故主要责任，货车驾驶人胡
军负次要责任，丁小乐无责任。丁小乐受伤
后至泰州某医院住院治疗， 后经鉴定构成
十级伤残。

丁小乐住院治疗期间 ， 刘小翠和丈
夫沈海洋积极垫付了丁小乐的部分医药
费 16000 元 。 货车车主胡军和事发时实
际驾驶人黄宏垫付了医药费 24000 元 ，
但是丁小乐的治疗费以及损失缺口依然
很大。

丁小乐眼看无钱交医疗费，将刘小翠、
沈海洋和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某支公司以及
货车车主胡军、 事发时实际驾驶人黄宏以
及该车投保的阳光保险某支公司告上了泰
州市高新区法院。

合同次日零时生效？

本以为可以很快拿到保险的刘小翠和
沈海洋却迟迟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付。 两
人多次到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某支公司询
问， 得到的答复都是： 刘小翠驾驶的车辆
（登记车主为丈夫沈海洋） 交强险已过期，
故公司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
任。

案件审理中， 被告人寿财产保险某
支公司辩称， 刘小翠驾驶的车辆交强险
已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到
期， 而事故却发生在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47 分，显然刘小翠驾驶的车辆交强
险已过期。

刘小翠的丈夫沈海洋虽在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该保险公司续保交强险 ，保
险单载明保险期间自当年 12 月 11 日零
时起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4 时止，但购
买保险的时间和该公司确认的保险生效
时间是两码事， 保险期间应当以经该公
司确认并在保险单上载明的内容为准 ，
故其不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
任。

而沈海洋认为，其连续两个年度均在
被告人寿财产保险某支公司处投保交强
险， 并于上一年度交强险到期前提前缴
费以及时续保下一年度交强险。 故下一
年度交强险应当从上一年度交强险到期
时即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起生
效，而不应从保险单上注明的 2012 年 12
月 11 日零时起生效。 本案事故发生时 ，
下一年度交强险已生效， 故人寿财产保
险某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

“空档期”条款无效

高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交强险作为

国家法定的强制性保险， 其设立目的不仅
是为交通事故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救
济，使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以发
挥基本保障功能， 也是为了分担机动车所
有人或管理人的赔偿风险。

本案中 ， 沈海洋在上一年度交强险
到期前， 提前两日到人寿财产保险某支
公司缴费续保下一年度交强险 ， 该公司
于当日出具了发票和保险单， 双方之间
下一年度交强险保险合同即告成立并生
效。

沈海洋在同一保险公司及时续保并
交纳保费， 其本意正在于实现前后两个
年度交强险保险期间的无缝衔接 ， 以最
大限度分散事故风险 、 减轻赔偿责任 ，
因此下一年度交强险的保险期间应从上
一年度交强险保险期间到期后立即开始
起算。

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期间为当年 12
月 11 日零时起”内容系人寿财产保险某支
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 该条款将保险期间
开始时间推迟， 违背了沈海洋及时续保的
本意， 排除了投保人在上一年度保险期间
届满至续保保单上记载的保险期间开始前
这段时间差内， 获得交强险保障这一期待
利益的权利， 单方规避了保险公司本应承
担的保险责任。

同时法院认为， 即使保险公司进行了
相关提示， 这种针对具有高度风险的机动
车提供保险活动中拖延承保的做法， 有悖
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原
则，对投保人明显不公，相关条款应认定为
无效。

据此， 泰州市高新区法院对被告人寿
财产保险某支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认定下一年度交强险保险期间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 因此，本
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被告人寿
财产某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对
原告的相应赔偿责任。

“续保”后“脱保”引发的诉讼

北京四分检

跨行政区划办案呈现新气象

四季景色各异的青海湖，国庆期间吸引了大量游客。 但环湖 360 多公里遭遇
垃圾污染，靠近公路和水边的旅游景点尤其狼藉，部分乡级垃圾场作用甚微，有的
县级垃圾场也存安全隐患。

在共和县江西沟乡，一处土坑垃圾场距离居民聚集处不过 200 米。 村民说，近
年旅客每年翻番，餐饮和生活垃圾陡增，垃圾都倒到这里。

民间环保志愿者呼吁，要解决垃圾危机，应由政府出力建设一批符合规范的垃
圾处理场，并和企业密切合作，对景点加强管理。同时要扩大宣传，提高游客和牧户
的环保意识。 视觉中国/CFP

“垃圾之殇”


